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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金融學會課程手冊 

 

一. 澳門金融學會簡介 

 

澳門金融學會成立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學會宗旨為通過提供各類專業培訓

及考試，致力提升澳門金融從業員的專業水平，從而促進澳門金融業的長

遠發展。 

 

澳門金融學會秉承其宗旨，一直致力為澳門金融從業員舉辦多元化的培訓

活動，包括課程、講座等等。學會的培訓活動内容廣泛，藉此滿足澳門金

融業界的培訓需求。 

 

本課程手冊列出報讀金融學會課程的報名程序、證書頒發的具體要求、以

及其他課程安排，以協助學員順利報讀及成功完成課程。 

 

二. 學會課程安排 

 

如欲報讀金融學會課程，報名人士可選擇經網上報名或親臨本會報名。如

學員選擇經網上報名，在課程完結後三年內，學員可經網上報名系統查詢

報讀記錄，免費下載課程收據及證書。倘若於課程完結三年後, 如學員需

要重印課程收據或證書, 本會將當作補發文件處理。 

 

如報名人士選擇親臨本會報名，應填寫課程報名表，出示其個人身份證明

文件並繳交學費，金融學會將即時發出收據，並在學員成功完成課程後發

出課程證書。如學員之後需要金融學會重印收據或證書，本會將當作補發

文件處理。 

 

一般情況下，學費一經繳納，恕不退還或轉作其他用途。 

 

三. 學員的個人資料 

 

學員上課時必須攜帶其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學員身份。如未能出示身

份證明文件或身份未能核實，學員將不能獲得該課程證書。 
 

學員應參閱附錄 I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瞭解其提供個人資料的權利和

責任，以及澳門金融學會如何運用和處理其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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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成績 

 

澳門金融學會將在課程簡章中列明課程的評核方法。課時較短的課程，通

常只有出席率的要求；但課時較長的課程，學員還需完成日常功課及通過

考試。因此，為滿足課程要求，學員需留意課程的評核準則，尤其對課時

較長的課程，需留意出席率、日常功課及考試在課程評核中所佔的比例。 

 

本會課時較長的課程，學員通常於課程評核最少須獲 60 分，方為及格。

如課程設有考試，缺席考試的學員，考試成績視為不及格。 

 

本會課程成績可分為： 

 

及格成績： 

• A〈90% 或以上〉 

• B〈80% 或以上〉  

• C〈70% 或以上〉  

• D〈60% 或以上〉  

 

不及格成績：60% 以下 

 

五. 課程證書 

 

唯有滿足澳門金融學會課程要求的學員，方可獲頒發證書。學會證書頒發

的具體要求如下： 

1. 課時較短的課程，出席率要求通常為 100%。 

2. 課時較長的課程，學員通常須通過課程評核及出席率達 70%。 

 

對於澳門金融學會納入持續專業培訓活動的課程，唯有嚴格遵守下列出席

記錄要求的學員，方可獲頒授課程證書及獲得持續專業培訓時數： 

• 於每一堂課上課前及完結後在出席記錄表上簽名，沒有在出席記錄表

上簽名的 學員將一律被當作缺席處理；以及 

• 於每節課準時到達，若遲到或缺席超過 15 分鐘，亦被當作缺席處

理。 

 

 



3 

六. 課程費用、退學及退款規定 

 

澳門金融學會會員可以較優惠的會員價報讀本會課程。本會團體會員須經

會員機構人事部報名，方可享有會員價優惠，且學費須由會員機構以支票

或轉賬支付，支票抬頭為 “澳門金融學會”。 

 

然而本會因任何原因取消課程，學員將獲退還已支付的全數學費。倘若學

員因特殊原因欲申請退學及申請退還已支付的學費，必須向本會提交支持

其退學理由的證明文件。 

 

有關證明文件，原則上必須由第三方出具的證明文件，例如該學員僱主/

或所屬金融機構所出具的已簽名蓋章的公函，或由醫院出具的醫生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原則上不接受，特殊情況由本會酌情考慮是否接受。 

 

學員如在課程開始前提交證明文件，學費或可獲全數或部分退還。但本會

恕不受理課程完結後提交的申請，除非得到本會事先批准。 

 

七. 補發課程收據或證書 
 

經網上報名的學員在課程完結三年後，以及親臨本會報名的學員在報名

後，課程收據或證書如有遺失或損毀，學員可向金融學會申請補發，手續

如下： 

(1) 填妥澳門金融學會的申請表格。 

(2) 補發每張收據的費用為澳門元 50，而補發每張證書的費用為澳門

元 100。 

 

八. 颱風及黑色暴雨安排 

 

如在上午七時三十分後至下午一時前，澳門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澳門金

融學會當日所有日間課程將會改期，本會將儘快通知學員新的上課日期。 

 

如在下午二時三十分後，澳門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澳門金融學會當日舉

辦的所有晚間課程將會改期，本會將儘快通知學員新的上課日期。  

 

如在課程開始後，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課程

仍會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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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特殊情況下，本會有權更改課程時間甚至取消課程。 

 

九. 辦公時間及查詢  

 

澳門金融學會的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而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

期休息，詳情如下： 

 

上午 
辦公時間：  09:00 – 13:00 

繳交學費時間：  09:00 – 12:45 

下午 
辦公時間：  14:30 – 17:45（星期五至 17時 30分） 

繳交學費時間：  14:30 – 17:00 

 

查詢:  請於辦公時間致電 2856  8280  

 
 

 

附錄 I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根據澳門“個人資料保護法”，學員應瞭解其提供個人資料的權利和責

任，以及澳門金融學會如何運用和處理其個人資料。 

1)  由課程完結後六個月內，如個人資料有變，學員須通知澳門金融學

會。 

2)  學員的個人資料，澳門金融學會將用於處理與課程相關的用途： 

a.  處理課程事宜； 

b. 保存 學員紀錄； 

c.  向學員發放考試成績及證書； 

d. 對於納入保險中介人持續專業培訓活動的課程，學員資料將轉交

澳門金融管理局； 

e.  進行研究或統計分析； 

f.  其他有關用途。 

3)  澳門金融學會會將 學員的個人資料保密。 

4) 學員享有查閱權及更正權。學員需以書面方式向本會主席提出，並

需繳付一定的行政費用。 


